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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擴大承保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責任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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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擴大承保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

責任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對於本保險契約未續保亦未被其他董監事暨重要職員

責任保險所取代，且未購買發現期間，本保契約應依照累積責任限額，擴大承保於未續保日起算八

十四個月內，對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提出之賠償請求。 

前項所稱退休董監事或重要職員係指於保險期間屆滿前，除資格不符以外之任何原因，已停止

擔任該職位之董監事或重要職員。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